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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珠海橫琴新區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engqin.gov.cn/hengqin/zcfg/201601/8dca86a5309f4b5a9f32110c0fcdc269.shtml） 

 

附錄 

 

横琴新区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简化和完善企业注销登记流程，构建便利、快捷、有序的市场退出机制，根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 号）、《珠海

经济特区促进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建设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

合横琴新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横琴新区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

记的，适用本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不适用本规定。 

 

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企业应当是未开业企业或者无债权债务企业。 

 

本规定所称未开业企业，是指完成设立登记后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且无债权债务的企

业。 

 

本规定所称无债权债务企业，是指已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进入清算期间没有债权债务，并

且截至注销登记申请时已自行组织清算完结的企业。 

 

第三条 企业简易注销登记遵循诚实守信、便捷高效、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原则，既便

利企业退出市场，又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简易注销登记不免除企业股东、投资人等依照民商事法律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第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简易注销登记： 

 

（一）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

尚未移出的； 

 

（二）企业股权（投资权益）已被冻结或者已设立出质登记的； 

 

（三）违反企业登记管理法规被立案查处，或者涉及其他重大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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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机关等有关部门限制办理注销或者依法由司法机关等相关部门组织清算的； 

 

（五）企业进入行政复议、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 

 

（六）横琴新区商事登记机关（以下简称“登记机关”）认为不应适用简易注销登记的其

他情形。   

 

第五条 企业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登记机关不再要求企业办理清算人员备案和提交清算

报告。 

 

第六条 企业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报纸，对其未开业或

者无债权债务以及拟向登记机关提出简易注销登记申请的情况进行公示，公示后向登记机关提

交以下材料: 

 

（一）简易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全体股东、合伙人、投资人签署的解散企业的决议或者决定； 

 

（三）企业未开业或者无债权债务声明； 

 

（四）营业执照正、副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前款规定的注销登记申请书，公司由清算组负责人、合伙企业由清算人、个人独资企业由

投资人签署。 

 

第七条 企业未开业或者无债权债务声明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企业无分支机构、无对外投资或者分支机构均已注销、对外投资已清理完毕，清算

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税款等均已清偿清缴，企业已清算完结； 

 

（二）承诺注销登记不免除企业及签署人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承诺如因提交虚假

材料或采取其他手段骗取企业注销登记的，本企业及签署人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

任； 

 

（三）签署人的住所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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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未开业及无债权债务声明，应当由投资人签署并加盖企业公章，其中，公司由全体股

东签署，合伙企业由全体合伙人签署，个人独资企业由投资人签署。 

 

第八条 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

应当决定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符合简易注销登记条件的，应当决定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依照一般程序申请注销登记。 

 

第九条 登记机关应当在受理简易注销登记申请后两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发布企业简易注销公告，公告期为 45 天。 

 

公告期间，利害关系人对简易注销登记有异议的，可以通过书面方式或者通过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向登记机关提出。 

 

登记机关收到异议情况后，应当及时终止简易注销登记程序。登记机关对异议情况进行形

式审查，其真实性由异议提出人负责。 

 

企业收到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及时告知登记机关，因未及时告知导致利害关系人

利益受损的，企业的股东、合伙人、投资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企业被终止简易注销登记的，不得再次申请简易注销登记。 

 

第十条 企业简易注销公告期限届满，登记机关在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的，作出准予注销

登记决定，并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企业注销信息及公告企业营业执照作废。 

 

第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请求或者依据职权，依

法撤销企业注销登记，恢复其主体资格。 

 

（一）提交虚假材料、信息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简易注销登记的； 

 

（二）确有证据表明企业注销前存在债权债务未清理的； 

 

（三）存在其他原因确需恢复企业主体资格的。 

 

企业恢复其主体资格的，不影响债权人主张企业股东对企业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第十二条 企业存在本规定第十一条情形的，登记机关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企业名单，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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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合伙人、投资人负有责任的，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

企业名单，或者记入个人征信系统。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施行过程中上级国

家机关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2 月 29 日 


